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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调整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价格以及第二个行权期、解锁期 

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宝股份”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

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恒宝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价格

以及第二个行权期、解锁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简称“本次条件成就”）事项

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价格以及第二个行权

期、解锁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现本所针对公司本次条件成就后的行权及解锁安排进行补充说明，并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以及声明与承诺事项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作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意义与原

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简称的意义相同。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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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条件成就后的行权和解

锁的具体安排如下： 

1、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涉及的股票种类为人民

币普通股。 

2、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0.42 元/股。 

3、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公司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期限为 2016 年

7 月 17 日至 2017 年 7 月 16 日。 

4、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

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30 日起算；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5、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期权数量如下： 

可行权的激励对象 本期可行权数量（万份） 

中层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共计 6 人 14.4 

注：不含因激励对象离职而注销的股票期权。 

6、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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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万份） 本期可解锁数量（万份） 

张东阳 董事、副总裁 80 24 

高  强 董事、副总裁 80 24 

赵长健 
董事、副总裁、 

财务总监 
56 16.8 

钟迎九 生产中心总经理 56 16.8 

曹志新 董事 56 16.8 

张建明 - 56 16.8 

霍育文 生产中心副总 40 12 

肖剑涛 研发中心经理 40 12 

高  山 董事 28.8 8.64 

中层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 

共计 30 人 
316.80 95.04 

合计 809.6 242.88 

注：不含因激励对象离职而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条件成就后的行权和解锁安排符合《恒宝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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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价格以及第二个行权

期、解锁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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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532-2 号金蝶科技园 D 栋五楼，邮编：210016 

电话：025-83304480 83301572 

传真：025-83329335 

电子信箱：partners@ct-partners.com.cn 

网址：http://www.ct-partners.com.cn 




